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2024 年分类考试招生测试大纲 

本测试大纲根据《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2024 年分类考试招

生章程》的要求，从思想道德和心理健康、科学思维与人文素质、

沟通交流和职业适应能力等方面考察学生的职业适应性、技能性，

旨在测试考生未来从事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等一线工作所必备

的基本职业素质。 

 

一、职业适应性测试纲要 

(一) 测试形式：现场面试 

(二） 测试时长：15 分钟 

(三） 测试内容 

1.基本职业素质 

（1）思想品德：包括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信仰、思想道德

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道德修养、价值观念、组

织纪律观念等。 

（2）文化素养：包括历史常识、科技常识、文化常识、文学常识

和艺术成就五个部分。 

（3）心理素质：主要包括认知、记忆、情感、意志、态度、兴趣、

气质、性格、习惯等。 

（4）其它素质：如审美素质、社会交往能力等。 

2.基本职业能力 



（1）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主要考察理解性阅读、信息表达与沟

通、人际交往礼仪及团队协作等能力。 

（2）逻辑思维与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主要考察对事物进行观察、

分辨、判断和剖析并运用逻辑推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信息处理能力：考察收集信息、分析判断、分类处理及信息

运用等能力。 

（四）测试要求 

1.心理素质 

活泼、积极、上进，有自信心，能够冷静地处理问题，有一定的情

绪调节和自控能力。 

2.仪表仪态 

衣着整洁，仪表得体，符合职业特点;举止大方，仪态自然，肢体

语言运用得当。 

3.语言表达 

口齿清楚，语速适中，表达准确，简洁、流畅，能较准确地表达自

己的观点，并能对提问做出恰当的回应。 

4.思维品质 

能正确理解和分析问题，抓住要点，思维灵活，条理清晰，逻辑性

强，有较好的应变能力。 

 

二、 职业技能测试纲要 

（一）测试形式：现场面试 

（二）测试时长：15 分钟 



（三）测试内容 

 

1.职业技能测试一（财经商贸、旅游类） 

适用于报考市场营销、现代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工商企业管

理、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财务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烹饪工艺与营养、旅游管理专业的中职毕业生。 

测试内容及要求： 

了解财相关专业知识如：基础的市场营销技巧、会计职业道德、

物流基本概念、常见食物的一般烹饪方法认知、酒店管理与数字化

运营等专业基础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 

 

2.职业技能测试二（电子信息类） 

适用于报考动漫制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

软件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的中职毕业考生。 

测试内容及要求： 

对计算机相关硬件和软件有基本认知（CPU、硬盘、主板等常

识）、Windows 系列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知

识和概念、职业素养认知，考核以上几个方面的知识和相关技能。 

 

3.职业技能测试三（文化艺术、新闻传播类） 

适用于报考国际标准舞、舞蹈表演、广告艺术设计、游戏艺术

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计、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网

络直播与运营、融媒体技术与运营专业的中职毕业考生。 

测试内容及要求： 



考查文化艺术设计专业相关理论和技能的认知、美术理论和历

史基础知识、个人基本素养以及艺术基本知识。要求考生运用所学

知识，用简练的语言，叙述表达出相关的内容。 

 

4.职业技能测试四（土木交通类） 

适用于报考工程造价、建筑消防技术、空中乘务、高速铁路客

运服务、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中职毕业考

生。 

测试内容及要求： 

了解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基础知识，具备与工程、消防、空乘、

汽车、高铁等行业相关从事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等工作所具备

的基本素养、常用汽车文化知识等。 
 

5.职业技能测试五（医药卫生、体育与教育类） 

适用于报考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体育运营与管理专业的中

职毕业考生。 

测试内容及要求： 

应了解婴幼儿健康、体育健康教育理论的发展动态，具有初步

的实际工作能力，掌握体育锻炼常识和生理保健、心理咨询知识和

方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我调节能力。 
 

三、其它须知 

（一）测试时间 

面试时间：4 月 1日—4 月 3 日，4月 13 日 



（二）注意事项 

1.考生持准考证、身份证提前 30 分钟到达指定的面试候考室，按

面试号依次进行测试。 

2.测试开始后，迟到 30 分钟的考生原则上取消测试资格。 

3.面试使用普通话作答，面试时对考官所提问题未听清楚时，可要

求考官重复一遍题目。 

4.每次回答完考官的问题时，请说“回答完毕”。 

（三）纪律要求 

1.考生进入笔试考场或面试候考室后，通讯工具关闭或放入指定处。 

2.考生面试时由引导员引导进入面试考场，随身携带物品交由各考

场引导员保管。 

3.面试时，考生不得向面试考官报告自己及家庭人员的姓名等，否

则按违纪处理，取消面试资格。 

4.考生要遵守考试纪律，自觉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候考期间应保

持安静，不得随意出入候考室，如需入厕暂时离开候考室，须在工

作人员陪同下前往，但不得离开考区大楼。若考生因个人原因离开

考区大楼，一律不得重返考区大楼参加面试。 

5.面试完毕应立即离开考区大楼，严禁再进入候考室。 

（四）违纪处理 

凡违反规定、弄虚作假者，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对违规考生进行认定、

处理，并将违规事实处理结果报生源所在省级招生考试院。 


